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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施工

招标投标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以下简称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工程建设项目符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国家计委令第 3号)规

定的范围和标准的,必须通过招标选择施工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四条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依法由招标人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



第六条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民航

等部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2000]34 号)和各地规定的职责分工,对工

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招标

第七条工程施工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施工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八条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才能进行施工招标:

(一)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

(二)初步设计及概算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已经批准;

(三)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四)有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第九条工程施工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第十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建设

项目,其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应当报项目审批部门审批、核准。项目审批、核

准 部 门 应 当 及 时 将 审 批 、 核 准 确 定 的 招 标 内 容 通 报 有 关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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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依法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邀请招标:

(一)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地域环境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



(二)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

(三)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属于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项目,由


